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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受贈土地可否依申請改按一般稅率補徵原應繳納土地增值

稅之討論 

                                         許柏參 會計師 

 

一、前言 

臺北市稅捐處自 110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將會同社會福利事

業或各級學校等主管機關，加強查核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土

地增值稅案件之使用情形。依土地稅法§28-1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

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的土地，符合一定條件者，於移轉時可以申請免

徵土地增值稅，惟稅捐稽徵機關針對此類經核准免稅之案件將列管並每年辦理

清查。 

清查作業除審查書面資料外，亦將會同目的主管機關實地勘查，列管土地

如有違原始公益目地情形之一，即土地未按捐贈目的使用或違反該事業設立宗

旨或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等事項，將予追補原免徵的土地增值稅款，

並依土地稅法§55-1規定，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 

二、法源及理由 

土地稅法§28-1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

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受贈人為財團法人、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

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及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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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益為其免稅要件，其目的係為配合老人福利法、兒童福利法、殘障福利法

及社會救助法之施行，鼓勵私人創辦社會福利事業，予以明定私人捐贈供興辦

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及適用要件以防流弊。又土地稅法§

55-1對受贈土地免稅後違規之處罰，據以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違反各該事

業設立宗旨、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及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

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者追補及裁罰，以維護免徵目的，

防杜假藉捐贈之名而行逃漏稅捐行為發生。 

另為執行管制作業，頒定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增值稅案

件管制檢查作業要點，做成「特殊管制案件檔」登錄設立宗旨、核准日期及文

號，列印管制卡以指定專人保管並列入移交及做異動更新，並訂每年至少應書

面檢查一次及每三年至少辦理實地勘查一次與勘查作業選案原則與稽徵機關、

地政機關、主管機關分工處理。如檢查發現有土地稅法 55-1 各款規定情形之

一者，除追補應納土地增值稅外，並依法裁處罰鍰。 

三、改按一般稅率補徵 

前述受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經准依土地稅法§28-1規定免

徵土地增值稅後，可否依該社會福利事業申請改按一般稅率補徵原應繳納土地

增值稅？參法務部見解 ：關於授益處分之廢止，法定有嚴格之限制，其目的

在於保護利益相對人之信賴，但若該授益處分無拋棄限制且相對人自行拋棄時，

則其信賴已不須保護，若無礙公益或第三人利益者，即得廢止。「授予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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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行政處分有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原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法律嚴格限制行政機關依職權廢止授益處分之原因，

其立法意旨在於保護相對人之信賴。至於當事人主動申請廢止授益處分，行政

機關得否逕行予以廢止？與上開規定無涉，宜另循行政法理為據。當事人主動

申請廢止授益處分，其信賴利益應無保護之必要。惟仍應審酌法律有無強行規

定；如法律容許當事人拋棄授益處分所賦予之權利，且該處分之廢止不致妨害

公益，或侵害第三人權利時，似得據以廢止。」其意旨在當事人如擬從事非屬

社會福利範圍事業，在無妨礙公益及第三人權利情形下，主動申請改按一般稅

率補稅應與一般積極事證認許違反土地稅法 55-1 有別。因此一受益處分如不

妨害公益，或侵害第三人權利等特定要件下，得由當事人主動申請廢止，並由

稅務主管機關就事項釐清。 

四、其他注意事項 

前述申請改按一般稅率補課土地增值稅者，於稅務主管機關同意後，隨同

核准公文檢附稅單，且該核准公文將副知行政主管機關，故於財團法人處分不

動產者，包含法人財產變更登記之聲請，均可能涉及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且不

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需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且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故如先行

申請補徵土地增值稅，因核准公文非必要稅務檢附證明文件，自可能產生稅務

機關同意而主管機關尚未核准之事。另因財團法人係孳息營運者，原則動息不

動本經營模式，亦可能產生無法支撐土地增值稅之情況，參照財團法人財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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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及運用，應以法人名義為之，並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資金不得寄託或借

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該不得借貸是否包含借款？法務

部於民國 107 年 08 月 22 日做成解釋 ：財團法人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

定參照，所稱「資金不得借貸與董事、監察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係指

財團法人不得將資金出借與董事等人，至於財團法人向董事、監察人、其他個

人或非金融機構等借貸資金，尚非該條項規定範疇。 


